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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第 171 次會議紀錄 
 

日期： 202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五） 

時間： 下午 7 時 05 分 

地點： 香港筲箕灣南安街 83 號海安商業中心 26 樓 

出席： 丁惠芳博士 文婉玲女士 伍鋭明博士 呂少英女士 李祥佩女士  

凃淑怡女士 倫智偉先生 許宗盛先生 陳芷瑋女士 梁傳孫博士  

郭毅權博士 張麗怡女士 曾健超先生 黃燕儀女士 盧華基先生 

秘書： 李榮波先生 陳美珊女士 
 

1. 雖然凃淑怡女士及郭毅權博士仍未加入，主席梁傳孫博士確定其他成員都已經 Zoom 登入會

議，有見已達法定人數的要求，主席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確認第 170 次會議紀錄 
 

2. 第 170 次會議的紀錄早前已經傳閱。經查詢與會者並確定沒有修改提議，主席遂簽署作實。 
 

跟進先前會議或以傳閱方式處理局方文件的各項未決事務 
 

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凃淑怡女士於討論途中登入會議。） 
 

4.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5.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6.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因第XXX號等22宗個案及第XXX號個案的紀律委員會主席已準備登入會議，主席調動議程，

先聽取此批案的委員會建議；委員會主席(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登入會議。） 

 

第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及 XXX 號共 22 宗個案紀律委員會報告 

 

7. （刪除業務資訊） 

 

8. （刪除業務資訊） 

 

9. （刪除業務資訊） 

 

第 XXX 號個案紀律委員會報告 

 

10. （刪除業務資訊）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登出會議；因第 XXX 號個案的紀律委員會主席已準備登入會議，主席

再次調動議程，先聽取此案的委員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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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XXX 號個案紀律委員會報告 

 

11. 依照此紀律委員會成立時的利益衝突披露，丁惠芳博士、伍鋭明博士、倫智偉先生、陳芷瑋

女士、梁傳孫博士及曾健超先生在工作上或工會活動上曾分別認識或接觸投訴及/或被投訴

方，各人均表示該等認識或接觸不構成具體利益衝突以致需避席；梁傳孫博士表示不會參與

討論及決定此案，只主持會議的進行，其他的表示仍會參與此項議題。與會者同意有關安排。 

 

（郭毅權博士登入會議。） 

 

1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簡介此個案的紀律聆訊，與會者沒有提問。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登出會議。） 

 

討論及議決各紀律委員會報告 
 

第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及 XXX 號 
 

13. 依照此紀律委員會成立時的利益衝突披露，郭毅權博士表示與被投訴社工屬同一足球隊而認

識，梁傳孫博士表示被投訴社工曾是其學生，另倫智偉先生表示與其中一個個案的投訴人同

受僱於同一機構但不同部門，與會者均認為各人均不構成任何利益衝突。 
 

14. （刪除業務資訊） 
 

15. （刪除業務資訊） 
 

第 XXX 號個案 
 

16. （刪除業務資訊） 
 

17. （刪除業務資訊） 

 

第 XXX 號個案 

 

18. （刪除業務資訊） 

 

跟進先前會議或以傳閱方式處理局方文件的各項未決事務（續） 

 

指控註冊局成員及僱員違反《港區國安法》第 6 條 

 

19. 與會者知悉檔號 2021-138 的文件經傳閱後，因十位有回覆的成員在是否尋求法律意見一事

上，贊成及反對各半，遂交上會議討論；在多位成員表述應在對方採取法律行動時，方需要

尋求法律顧問介入後，主席知悉會議上達成一致意見，決定不需要在現階段就指控一事尋求

法律意見，辦事處將按文件內的建議，逕行回覆有關人士即可。 

 

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0.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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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3.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特別小組報告—註冊申請（(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4.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呈報控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5. 倫智偉先生表示曾與當事人共事同一機構，另陳芷瑋女士表示曾是當事人的學生；與會者同

意兩者均不構成利益衝突而需要避席。 
 

26.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7.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呈報控罪及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8.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續期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29.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上訴案件 — 投訴個案第 XXX 號 
 

30. 與會者知悉此案仍等待法庭頒發書面理由及訟費命令。 
 

註冊事務 
 

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1.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重新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3. 丁惠芳博士表示因認為申請人，故不參與討論及決定此項申請。 

 

34.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5.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6.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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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7.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8.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39.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重新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40.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盧華基先生暫時離席。） 

 

41.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42.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註冊申請—含呈報定罪（(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43.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44.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45.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 

 

紀律委員會 

 

46. 秘書報告及更新了仍在執行工作的四個紀律委員會的進展，當中一個幾近完成研訊，應可在

下月初向註冊局提交裁決建議。 

 

行政事務委員會報告 

 

有關臨時動議的議事規則 

 

47. 與會者知悉檔號 2021-167 文件提出的事項，並一致同意採納委員會對臨時動議的議事規則；

另有關其他議事規則的探討建議，與會者同意留待新一屆註冊局考慮跟進與否。 

 

（盧華基先生重新登入會議。） 

 

查閱或索取個人資料的收費準則 

 

48. （刪除業務資訊） 

 

專業操守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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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註冊社會工作者工作守則》及《實務指引》文件 

 

49. 與會者知悉檔號 2021-161 文件提出的事項，(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指出內文在引述法例要求

時，使用與法例相同字句，方為妥當，(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同意，並指需了解註冊局法律

顧問不提修訂的依據，方能考量是否接納建議的文本；主席建議並與會者同意先由辦事處列

出相關內容及比較文本及法例的用字，經傳閱後再作決定。 

 

50. (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建議刪除在第 5.1.13.2 項之下的例子，以避免公眾的誤解；(隱去涉及

個人的資料)表示使用例子有助讀者更容易掌握內容；(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提議以其他實務

處境如虐兒為例子；主席邀請(隱去涉及個人的資料)草擬替代例句，與上述用字一併傳閱。 

 

資格評核及註冊委員會報告 

 

51. 與會者知悉委員會沒有報告。 

 

選舉委員會報告 

 

52. 與會者知悉投票期已開展，部分與會者表示今年的選票比以往較難對摺及放入投票信封內。 

 

（凃淑怡女士退席。） 

 

其他事務 

 

53. 會上沒有其他事務需要處理。 

 

下次會議日期 

 

54. 下次會議定於 2021 年 12 月 29 日（星期三）晚上 7 時正舉行。 

 

會議於晚上 11 時 02 分結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席 


